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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浙江海港产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近日，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源复

材”）之全资子公司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源新材料”）与

浙江海港产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港产融”）签订了《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以下简称“该协议”），双方经过深入研究，决定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充分发挥各自的行业优势，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拟

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二、合作双方情况介绍 

（一）浙江海港产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毛剑宏 

2、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 

4、住所：杭州市西湖区转塘科技经济区块 16 号 4 幢 159 室 

5、关联关系：海港产融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 

6、公司介绍： 

海港产融系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私募股权投资平台，聚

焦涉海涉港相关岸线整合、港航服务、交通运输、能源、粮油、大宗商品贸易等



领域。 

 

（二）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李良光 

2、注册资本：38,000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复合材料、玻璃钢制品及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汽车配件的加工和销售；自主生产产品进出口业务；模板作业分包、脚手架作业

分包、装饰设计与施工、钢结构安装、维修工程、在建或已建工程的配套工程的

施工；模板租赁服务。 

4、住所：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5、关联关系：海源新材料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6、公司介绍： 

海源新材料主要从事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等复合材料汽车轻量化技术部件、玻

璃纤维等建筑轻量化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海源复材构建了从复合材料

装备、工艺、材料、模具开发、制品设计到制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并成功研制

了国内首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碳纤维车身及部件快速成型工艺及生产线，这些工

艺及装备技术在世界上居于先进水平，且有极高的性价比优势。海源复材通过海

源碳纤维概念车及整车设计的成功研发，证明其碳纤维轻量化技术及应用汽车车

身及部件的应用已经成熟，并奠定了全面推广的条件。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的目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碳纤维复合材料应用是

解决新能源汽车车身轻量化的最佳途径。为充分把握市场机会，双方通过紧密、

积极的合作，打造高端复合材料产业战略合作格局，共同创立利益共同体，为浙

江省规划的万亿新能源汽车产业做出积极贡献，并有力推动中国汽车工业的跨越

式发展。 

 

2、合作的内容 



（1）为更好的推进战略合作，双方同意建立高层定期协商机制，通过高层

领导定期互访、召开专题会议等方式，共同推进战略合作的落实。 

（2）海源新材料发挥其技术装备市场优势，围绕浙江省万亿新能源汽车产

业，以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为切入点，在浙江省建设全国一流的汽车碳纤维应用生

产基地。海港产融发挥其资金和资本运作优势，在浙江省建立“汽车轻量化新材

料产业基金”（以下简称“新材料基金”），主要专项投资于海源新材料股权增资

项目及其他相关产业开发项目。第一期资金约为 20 亿人民币，海源新材料承诺

出资部分资金。 

（3）海源新材料拟以与汽车轻量化相关的已有及在研的研发成果、在欧洲

的研发基地及合作伙伴、已有的客户及定单、团队等为主体大力推动新项目的进

展。海港产融及基金的参与方，以自身拥有的市场及资金优势，支持新项目大规

模发展并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4）双方应尽可能支持对方发展，拓展合作领域。海港产融帮助海源新材

料获得快速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及产业资源，海源新材料发挥其在欧洲已建立的

汽车碳纤维研发体系机构优势，双方共同努力从开拓浙江市场入手，面向全国，

全面提升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应用，并将海源新材料及海源复材发展成为

全国汽车复合材料轻量化的龙头企业。 

 

四、对公司的影响 

海源新材料本次与海港产融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使双方将达成长期、稳

固的战略伙伴关系，明确了双方的合作愿景及发展目标，符合公司向汽车轻量化

应用领域拓展的战略，有利于双方在工艺、技术、装备、资金及市场等方面进行

资源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海港产融以产业资源和资本运作优势为基

础，大力支持海源新材料在浙江省建设全国一流的汽车碳纤维应用生产基地，作

为公司整体业务拓展的重要布局，抓住该地区潜在客户产能扩张的机遇，有利于

提升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该协议的签署将帮助公司以开拓江浙新能源汽车市

场为切入点，辐射全国，全面提升复合材料包括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应用，

加快公司发展成为全国汽车复合材料轻量化龙头企业，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1、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相关合作事

项细节尚待进一步的协商和落实，涉及到具体项目再另行签订相关合同书。合作

框架协议述及事项的实施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